
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关于切实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

建筑工地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

各市 (州 )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:

为全面贯彻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

肺炎疫情工作的决策部署,落实省政府关于启动重大突发公共

卫生事件 I级应急响应的决定,全力以赴、科学有效地做好疫

情防控工作,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,现就做好建

筑工地疫情防控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作

各地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

到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部署要求上来,深刻认识做

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的重要性、紧迫性、复杂性 ,

按照
“
疫情就是命令,防控就是责任

”
的要求,在 当地党委政府统

一领导下,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。要研

究制定疫情防控工作方案,指导和规范建筑工地疫情防控工作 ,

督促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落实防控工作主体责任,采取切实有

效措施做好疫情防控与处置工作,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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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强化联防联控联治

各地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落实属地监管责任,按

照当地党委政府统一部署,加强信息沟通和协调配合,与 当地

卫生健康、公安等部门建立联防联控联治机制,监督指导各相

关企业做好疫情防控工作,不 留防控死角。要针对建筑工地农

民工众多,从业人员流动性大、异地务工人员多的特点,及早

做好春节假期后疫情防控安排,加 强对建筑工地办公区、生活

区的疫情防控检查指导。要强化责任落实,工程承包企业对所

承接工程项目疫情防控负总责,指导用工企业落实好各项疫情

防控措施,监理单位应对疫情防控落实情况进行监督。凡是疫

情防控措施落实不到位、项目管理人员未到岗及安全条件不合

格的,应暂缓开工复工。

三、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

各地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密切关注本地疫情防控

进展,按照当地疫情防控指挥部的 一要求, 自行确定建筑工

地开工 工时间。要加强对开工复工项目疫情防控指导,督促

施工单位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。一是要及时掌握建筑工地务

工人员的动态信息,特别要重点对疫区来的务工人员以及有疫

区旅行史的务工人员进行排查和登记,密切关注返回人员身体

健康状况,一旦发现情况,应及时启动诊断、隔离、治疗等程

序,做到早发现、早报告、早隔离、早治 。二是要按照建筑

工人实名制管理要求,对建筑工地实行封闭式管理,引 导务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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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尽量减少外出或到人员密集场所,降低感染风险。要坚持

每天上下班进行体温检测,发现可疑症状,立 即报告属地防控

部门,迅速有效处置。三是要做好建筑工地办公区、生活区通

风换气、定期消毒等卫生防疫工作,做好工地生活垃圾收运管

理。要配各口罩、体温计及必要的药品等防疫物资。四是要严

格执行食品采购、加工、储存等卫生标准要求,工地食堂不得

违规宰杀、处置家禽和野生动物,切实保障食品安全。五是要

做好宣传教育工作,普及疫病防控知识,帮助务工人员提高防

范意识,了 解防治知识,做好个人卫生防护和环境保护工作。

四、强化应急值守处置

各地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严格执行领导带班值班

制度、值班人员妍 小时值班制度和信息报告制度,公开值班联

系电话,值班人员要保障通讯通畅。各建筑工地要建立健全公

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预案,设立疫情防控监督员。一旦发现感

染者或疑似病人,应 第一时间隔离观察,并报告属地疾控中心

及时治疗,同 时在防疫部门指导下做好工地消毒防疫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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